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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養補充劑，結果奪走美國、歐洲三十七條人命，一千五百人終身殘廢，面對這些血淋淋的先例

，國人吃下基改食品卻渾然不自知，衛生署不僅四年沒抽驗標示，農委會亦疏於把關，實影響民

眾知的權利，甚至可謂置國人之健康安全於不顧。 

二、另有專家指出，新的基因改良會引起新的新陳代謝產物，可能會帶給服用者毒性、過敏

或基因的危害，而基因改良此行為本身更可能因新基因介入的位置、因介入而導致原植物基因突

變，由此可知，基改食品對於國人之健康安全而言實為一大隱憂，政府應對相關政策加以檢討重

視。 

三、爰此，為維護學童食的安全，建請全國營養午餐應排除採購基改食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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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進行第六案，請提案人陳委員鎮湘說明提案旨趣。 

陳委員鎮湘：（14 時 1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陳鎮湘、費鴻泰等 16 人，鑑於政府相關部

門及社會大眾，對於軍人對社會之貢獻，既未充分尊重，並對其退役後之就業、就學、就醫、就

養，亦未充分保障。爰提案要求應切實遵守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，給予充分的尊重與保

障，以正視聽，提振軍人士氣，並有助於募兵制重大施政的推動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六案： 

本院委員陳鎮湘等 16 人，鑑於政府相關部門及社會大眾，對於軍人對社會之貢獻，既未充分尊重

，並對其退役後之就業、就學、就醫、就養，亦未充分保障。爰提案要求相關主政機關，在擬訂

政策或制定（修正）法律時，應切實遵守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，給予充分的尊重與保障

，以正視聽，提振軍人士氣，並助益募兵制重大施政的推動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 187 條規定，我國的國防，以保衛國家安全，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

，及第 138 條軍人應效忠國家，愛護人民的規定，賦予軍人保家衛國的神聖任務。也正因為軍人

所負擔的戰訓本務，與一般公務人員，顯然有別，所以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9 項，

便明文揭示「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，並對其退役後之就學、就業、就醫、就養予以保障

」，合先說明。 

二、承上，軍人對於社會之貢獻，應該尊重，並且對他退役後的就業工作權，更應該加以保

障，這是憲法層次的保障，優先於一般法律的層次。因此，政府相關部門，不論行政院所屬機關

，或是考試院、監察院所屬機關，在擬訂政策或制定（修正）法律，均應恪遵上開憲法及增修條

文之規定，充分保障軍人退役後就業的工作權，即便立法機關也不得通過限制他就業工作權的法

律，否則，便是違反憲法而不具效力。從而，政府機關能夠充分尊重軍人並且保障其退役後就業


